
淡江大學公告 

主旨：徵求 115 至 116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計畫書。 

說明： 

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成立之人壽保險公司均可參與投

標。 

二、繳交資料：保險契約、保障內容及奉准保單條款等（本校學生人

數約 2 萬 2,000 人，保障內容、給付項目、給付金額列於次頁）。 

三、請註明跨學年度案件，先後承保保險公司之理賠責任。 

四、得標保險公司應於每學期末提供各保障項目之給付件數及給付金

額。 

五、請有意參與投標之公司於 1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前，將 2份

書面資料（含價格，以學年計）密封後親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

至本校淡水校園（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 B402 室。 

六、相關事宜請電洽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李健蘭小姐，電話：（02）

2621-5656 分機 3436。 



淡江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計畫書 
保障內容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新臺幣) 

身故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 保險金額100萬 

特定意外身故 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 約定金額200萬(特定意外100萬+身故保險100萬)        

失能給付 

(第一級) 100萬 

生活補助金 

第一年  第一級理賠金20% 

第二年  第一級理賠金20% 

第三年  第一級理賠金30% 

第四年  第一級理賠金30% 

(第二級) 90萬 

生活補助金 

第一年  第二級理賠金15% 

第二年  第二級理賠金15% 

第三年  第二級理賠金25% 

第四年  第二級理賠金25% 

(第三級) 80萬 

生活補助金 

第一年  第三級理賠金15% 

第二年  第三級理賠金15% 

第三年  第三級理賠金25% 

第四年  第三級理賠金25% 

 (第四級) 70萬 

 (第五級) 60萬 

 (第六級) 50萬 

 (第七級) 40萬 

 (第八級) 30萬 

 (第九級) 20萬 

 (第十級) 10萬 

 (第十一級) 5萬 

重大燒燙傷給付 理賠 30萬 

住院醫療給付 

一般住院 每日1,000元／最高給付180日(定額給付) 

加護病房 每日1,500元／最高給付180日(定額給付) 

燒燙傷住院 每日1,500元／最高180日(定額給付) 

骨折未住院 
每日250元(定額給付) 

但與重大手術保險金合計最高30,000元 

外科手術給付 

門診手術 每次最高6,000元／次(實支實付) 

一般手術 每次最高6,000元／次(實支實付) 

重大手術 每次最高30,000元／次(實支實付) 

其他醫療給付 
醫藥與Ｘ光檢驗費用 最高6,000元(實支實付) 

校內集體食物中毒 每人2,000元(定額給付) 

罹患癌症給付 

初次罹患癌症 15萬元 

癌症住院 每日1,000元／最高180日(定額給付) 

癌症手術 實支3萬元／次 

癌症門診化學或放

射線治療保險金 
每次500元（定額給付不限次數） 

參加對象 本校繳交學生團體保險費學生（含博、碩士、大學、進學班及休學另繳團保費同學） 

備註  
 


